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报价指引

[交易编号：COAMC2011BJ01]

本报价指引（“报价指引”）作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东方北办”)于2012年1月18日发布的《保密信息备忘录》的补充。
本报价指引中包含的词语如果未定义，则具有《保密信息备忘录》中相同词语所具有的含义。
特别提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北办”）提示及声明如下：

1、请意向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邀请函，并在完全理解本文件含义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决策；

2、本文件做出的任何说明均不构成东方北办对资产状况在法律上和商业价值上的任何判断、保证和承诺；

3、本交易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规定进行的资产公开处置，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招投标方式，故对本交易的交易方式不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解释其效力；
4、除特别说明外，优先购买权人如参加本交易的，应同样遵守下述交易时间安排及按照下述要求向东方北办提交包括但不限于资质文件在内的相关资料完成注册。
5、因本资产包包含国有企业债权，东方北办将依法通知各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主体，并由其自行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如因优先购买权人行使其权利导致投资者未能受让本资产包的，东方北办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评价原则

本次交易资产包采取“密封式报价”方式，注册投资者只有一次报价机会。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东方北办将邀请公证员监督整个报价、评价过程，并根据《保密信息备忘录》、本报价指引以及《保密信息备忘录》的其他补充文件（如有）的规定，公证公开竞价程序的合规性。

现东方北办已对资产包设定底价，资产包不公布底价。
注册投资者的报价必须是购买其选定的资产包的一次性现金买断报价，东方北办将遵循“价高者得”原则，在符合《保密信息备忘录》要求的合格报价书中，选择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报价书作为胜出报价书。

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格报价书的报价相等且均为不低于底价的最高报价，东方北办将在开标后通知该等报价人于2012年2月21日按照《保密信息备忘录》和本报价指引的规定再次提交报价。
如在报价日，本资产包的报价人仅有一人，则报价人的报价暂不开启，交由公证处封存，东方北办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补登公告，公告期为七（7）个工作日。如在公告期内没有新的注册投资者前来报价，在公告期满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0：00（北京时间），东方北办将开启该报价人的报价，并在公告期满后三（3）个工作日内通知该报价人是否成交。如在公告期内有新的注册投资者前来报价，则东方一并开启新的注册投资者和前次报价人的报价，并有权选择与报价超过底价的最高报价人成交。为避免歧义，如在公告期内有新的注册投资者前来报价，东方北办将同时询问第一次报价的报价人是否再行提交报价，如该报价人提交新的报价，但低于其第一次提交的报价，东方北办有权自主决定以二者中较高的报价为其有效报价。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如优先购买权人（“优先权人”）拟行使其权利，则须对整包行使优先购买权，即东方北办不接受对包内资产的单独报价。同时东方北办将在报价前通知注册投资者优先权人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此情况下，评审程序为：如注册投资者的整包报价超过东方的底价，东方将首先选定该注册投资者为买受人；同时，东方将以买受人对资产包的报价征询优先权人的意见，如优先权人决定以买受人对资产包的报价行使优先权，则东方北办将通知买受人有权再次报价（只能在上一轮报价的基础上加价）。如买受人不再就资产包进行报价，则东方北办将以该价格将资产包转让给优先权人；如买受人再次报价，则东方北办需再次询问优先权人是否行使优先权，如优先权人再次表示拟行使优先权，则东方北办将根据上述程序通知买受人有权再次报价（只能在上一轮报价的基础上加价），如买受人再次报价，则东方北办需再次询问优先权人是否行使优先权。循环往复，直到一方放弃为止。如经过循环报价，最终胜出人仍为东方北办确定的整包资产的买受人，则该买受人应当支付的买价为其整包报价加上其在循环报价过程中增加的报价。请注册投资者注意，注册投资者前来报价即表示其接受东方北办此间设定的规则，知悉资产包可能被优先权人优先购买。
二、报价文件的具体要求

投标书的要件
根据保密信息备忘录的要求，注册投资者针对资产包的报价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装入一个密封的信封当中，该信封不能折叠，并在信封外面标明注册投资者名称和资产包编号。
2.上述密封的信封中应当包括如下内容，请在密封前仔细检查，确保没有遗漏：

（1） 未经改动、完整并经有效签署的报价书原件一份，格式见保密信息备忘录附件1；

（2） 经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签字页原件四份，投资者应加盖公章；

（3） 注册投资者授权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的授权委托书（签署人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除外）； 

（4） 注册投资者公司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书及公司章程的复印件一份，并经授权签字人确认与原件相符；

（5） 经签署的报价保证金电汇单原件一份，格式见保密信息备忘录附件2。
三、报价日的要求

特别提示：东方北办接收报价书的时间为北京时间2012年2月17日上午9时30分 –上午10时，截止时间之后提交的报价将被拒绝接收；接收报价书地点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四层会议室。接收报价书将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1. 东方北办将在 “缴纳报价保证金截止日”下午5:30前核实报价保证金到账情况，对于未能按时缴纳报价保证金的注册投资者提交的报价书，东方北办将拒绝接收。
2. 注册投资者应于北京时间报价日上午9时30分-上午10时到接收报价书地点外领取号牌，在指定休息室等候，并按号牌次序递交报价书。重要提示：东方北办工作人员将采用中文喊号三次，无人应答后，视为该号牌无效，注册投资者应重新领取号码递交报价书。
3. 东方北办将于北京时间2012年2月17日上午9时30分-上午10时在接收报价地点外对注册投资者提交报价书人员的身份进行验证，请提交报价书人员留存名片；对于提交报价书人员与参与交易意向书记载联系人不符的，将电话确认。
4. 经过身份验证后，提交报价书人员应立即进入接收报价书地点，向东方提交报价书。
5. 东方北办工作人员与提交报价书人员一起检验信封密封情况并确保报价书密封后，双方应填写收据，标明收到报价书的日期、时间及报价书数量、提交报价书人员签名、东方接收报价书人员签名；收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
6. 东方北办工作人员将当场将报价书投放到指定的接收箱内；在确定报价书放入指定接收箱后，提交报价书人员应立即离开接收报价书地点，不要在东方北办办公区域内逗留。
四、宣布评价结果

一旦确定评价结果，东方北办将根据以下两种情况电话通知注册投资者报价时指定的联系人。

1.如确定胜出的报价人，东方北办将通知该报价人如下事实：

· 对方是某资产包报价最高的报价人；或
· 优先购买权人成功行使优先购买权
同时，东方北办将通知所有提交合格报价书但未胜出的注册投资者以下事实：

· 胜出的报价人名称；

· 该未胜出的报价人的报价排名（如，出价第四高等）；

2.如最高报价低于底价，东方北办应对该资产包所有提交报价书的注册投资者宣布该资产包无报价胜出。

报价保证金的退还
未胜出的报价人的报价保证金，将在其向东方北办提交销毁声明后，最迟不超过报价日后30个工作日内退还(无息)，销毁声明格式见保密信息备忘录附件3。
